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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设区市疾控中心，杨陵区、韩城市、神木市、府谷县疾控

中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要求，各级疾病预

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应建立疫苗定期检查制度，同时依据

《关于改革和完善疫苗管理体制的意见》、《疫苗流通和预防

接种管理条例》、《加快推进预防接种规范化管理工作方案》

等国家法规、文件相关规定，我中心现就定期检查制度具体

内容提出以下要求，请各单位在此基础上结合工作实际制定

各自检查制度： 

一、提高认识，强化主体责任，通过制度保障疫苗质量



 

安全 

建立疫苗定期检查制度，是防范疫苗质量风险的有效手

段。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要切实提高认识，加

强自我管理，建立和完善长效机制，对于疫苗在储存、运输

过程中可能发生的潜在风险定期自检，及早防范，科学处置，

通过制度管理保障疫苗安全、有效，把风险降到最低。 

二、结合各自工作实际， 制定行之有效的检查制度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要在国家要求的基础

上，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具有可操作性的检查制度，检

查内容应包括： 

（一）疫苗包装 

疫苗包装应当按照规定印有或者贴有标签并附有说明

书。各单位每次接收疫苗时应检查疫苗包装是否完好，标签

和说明书所列事项是否清晰、完整、准确。 

（二）疫苗储运温度 

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在储存和运输疫苗过

程中应严格遵守相关管理规范，保障疫苗储运温度，做到定

时监测并做好记录。用好陕西省疫苗追溯和冷链监测信息管

理系统，对于疫苗储运温度预警信息要及时进行处置。 

（三）疫苗有效期预警制度 

建立疫苗效期预警制度，每月初对库存和新入库疫苗进

行清点盘查，确认有无过期和 1个月内效期疫苗，对于过期

和效期在 1个月内的疫苗要做好标识和登记，过期疫苗要隔

离存放并按照规定进行销毁。 



 

（四）检查其他影响疫苗质量的情况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种单位在检查过程中发现其他可

能影响疫苗质量安全的情况，要及时进行评估，必要时报告

同级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和上级疾控机构。 

   

 

 

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2019 年 11 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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